
 
        「 薪火相傳」國民教育活動系列 

        同根同心──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流計畫（2011） 

    承辦機構：  

    報名指引  

 

 

學校報名 
填妥「學校報名表」，傳真至教聯會 2770 5442。 

30/5/2011 開始接受報名 

查詢: 教聯會(劉欣小姐/蔡彥華小姐)

2770 3918; ylau@hkfew.org.hk

確認名額 
校方收到由教聯會寄出的「通知書」及「團費發票」。 

校方於「發票日期」30 天內寄交訂金支票(每位$100)，到教聯

會，收妥訂金後名額確定。餘額請於出團日 30 天前繳付。 
 

查詢: 教聯會(劉欣小姐/蔡彥華小姐)

2770 3918; ylau@hkfew.org.hk

預約簡介會及分享會 
填妥「預約簡介會及分享會表」， 
傳真至教聯旅遊 2771 3220。 
 

查詢: 教聯旅遊(黃珮渝交流主任)

2833 6618; junewong@icec.hk

行程安排及參加者資料 
校方需於出團日 30 天前寄交以下資料: 

1.「學生報名表」及「帶隊老師/校長報名表」到教聯會旅遊

服務有限公司(教聯旅遊)，黃珮渝交流主任收。 

2. 電郵教聯會提供之 Excel「參加者總表」到 junewong@icec.hk。
 

查詢: 教聯旅遊(黃珮渝交流主任) 2833 6618

完 成 確 認 程 序 ! 

教聯會旅遊服務有限公司 

(教聯旅遊) 

地址: 九龍油麻地彌敦道 480 號 
鴻寶商業大廈 9 字樓 

電話: 2833 6618 ; 傳真: 2771 3200

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(教聯會) 

地址: 九龍油麻地彌敦道 555 號 
九龍行 5 樓 

電話: 2770 3918 ; 傳真: 2770 5442

活動網頁:www.hkfew.org.hk/pdelta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頒 獎 典 禮 
日期： 2012 年 2 月 18 日(星期六) (暫定) 

對象 : 校長、老師、同學、家長 

內容 : 頒發「優秀學員獎」及「專題研習比賽獎」。鼓勵同學回港後反思及總結交流成果，

與來自不同學校的朋輩分享經驗。典禮當日同時展出參加學校的參賽作品。 

評估報告  

參與學校須於出團後一個月內，將評估報告交予教育局。  

注意事項:  
1. 參加資格 

 全港初中（中一至中三）及高小（小四至小六）學生、現職校長及教師均可申請。  
 每所學校可以報名參加的行程路線不限，惟於每條行程路線中，每所學校的報名人數不得

超過220人。  
 申請以每所學校為一單位。小學上、下午校可作為兩個單位申請。 
 帶隊老師/校長資助，只適用於現職教師/校長，並按比例每 10 位學生有 1 位帶隊老師/校長資

助名額。不足 10 位學生的小組，該小組帶隊老師的津貼將按比例扣減。  
2. 小組結構 

 1 小組，必須包括 1 位帶隊老師/校長及 10 位學生; 
 2 小組，必須包括 2 位帶隊老師/校長及 20 位學生，如此類推。 
 每 4 小組，大會確保安排 1 部旅遊車，如此類推。 

3. 成團保障 
 如一校報名人數為 110 人(10 小組)或以上，可自行建議日期與本會協商，優先成團。 
 如一校報名人數不足 44 人，有機會安排與其他學校同車出發。 
 同一出團日子，出團人數以 220 人為上限(20 小組) 

4. 退團安排 
如學校及參加者臨時退出，本會將按以下方法安排退團手續: 

 出發前 3 星期或以上退團/退出，扣除行政費每位 100 元，餘款全數退還學校。 
 出發前 3 星期以下退團/退出，不作任何退款。 
 退團申請，以收到書面申請正本作準。 

5. 保險 
本活動包括公眾責任保險，另加送基本旅遊保險(意外保險港幣十萬元、醫療保險港幣五千元和個
人責任保險港幣十萬元。如學校或家長認為保障未足夠，請自行購買其他旅遊保險。 

簡 介 會 
日期: 約出團日期前 2-3 星期 
時間:  1 小時 ( 另設 30 分鐘 「帶隊老師/校長工作會議」 ) 
對象: 所有參加者(學生及領隊老師)，歡迎家長出席。 
內容: 介紹行程、學習重點、注意事項、派發學習手冊/教材等。 

出 團 
出團前 1 星期將收到的領隊、導遊、酒店資料。領隊將於出發前 2 天以電話通知

負責老師旅遊車號碼。 
集合時間: 早上 7 時       出發時間: 早上 7 時 30 分 
回程: 解散時間: 約下午 6 時 (因應實際交通情況) 
缺席: 如出發當日有學員因病或個人原因未能出發，請負責老師代表填寫簽署「缺

席表」，並即時傳真至 27713200 或交予領隊。 

分 享 會 

日期: 回港後 2 星期內   
時間: 學校自行決定  
對象: 所有參加者(學生及領隊老師) ，歡迎家長出席。 
內容: 學員可以小組形式分享學習經驗  
交回: 「學習手冊」(每校 5 本)、「學習歷程概覽」(每校一本)、 

專題研習報告簡報或短片(每校一個)、優秀學員 2 位名單 


